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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
服務中心紓困措施

主辦單位：教育部
執行單位：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
日期：110年6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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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資格所需文件
申請資格一 申請資格二 備註

申請書  

切結書一  

切結書二 (員工人數) 

營業額證明(三選1)   確認符合資格

勞保證明(或薪資清冊等)   確認補助金額

存摺影本  

領據  
核定紓困金額後須附左

列資料
未達基本工資之員工清冊 

4 萬元轉發給未達基本工資之員
工之證明 

於領取補貼款後 15 日
內檢附



5

• 申請資格及營業額之計算
• 全職員工人數之計算
• 補助金額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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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申請對象：核准立案之補習班或課照中心
• 申請資格一

– 補習班或課照中心於 110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，受中央政府命令停業
(課)，停業（課）期間給付全職員工薪資有未達基本工資之情形者

– 且於110 年 5 月至 7 月任 1 個月營業額較 110 年 3 月至 4月之月平
均營業額（於 110 年 3 月 1 日以後始設立者，以 4 月營業額為準）
或較 108 年同月營業額減少達 50%者

• 申請資格二
– 前款以外之補習班或課照中心於 110 年 5 月至 7 月任 1 個月營業
額較 110 年 3 月至 4 月之月平均營業額（於 110 年 3 月 1 日以後
始設立者，以 4 月營業額為準）或較 108 年同月營業額減少達
50%者。

• 受理期間：自公告日起至110.8.31止或 110.8.31以前經費用
罄為止。

申請資格

註：公司附設的補習班營業額應與公司其他事業營業額分開計算，請於提供的營業額減少50%證明文件標示及
檢附各補習班營業額明細佐證。申請時，仍請依個別補習班提出申請。符合申請資格者，補助項目與金額會依
個別補習班予以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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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營業額證明文件(三選一)

• 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請書(401、403)者
– 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401、403表

– 註明各單月營業額並加蓋大小章

• 營業稅核定稅額繳款書（405）者
– 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405表

– 並填寫在自結營收報表

• 自結營收報表
– 小規模營業人無法提供 401、403 或 405表者

• 營業額減少證明(401、403、405、自結營收報表)，請同時
檢附【減少月份】及【比較月份】之文件。

營業額證明文件



溫馨小提醒 -申請書格式要正確



• 切結書格
式要正確，
請確實檢
閱內容勾
選

溫馨小提醒



• 【系統平台】、【申請書】、【自結營收報表】各欄
位營業額數據要一致：

溫馨小提醒 -數據資料要一致

申請書

系統平台

(1) 110年比較月份(A=5、6、7月)；(2)正
常營業時營業額(x)；(3)停業時營業額(y)。

自結營收報表

系統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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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馨小提醒 -數據資料要一致

請注意
不是平均值!!

系統平台及申請書的營業額資料為「平均」值，
但自結營收報表(附件4)營業額資料為「合計」
營業值。

A

x

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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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例)各表件營業額資料不一致
110年5月 110年3/4月

系統平台 90,790 198,992

申請書 44,075 95,549(平均值)

自結營收報表 44,075 191,080 (合計值)

常見錯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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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例)自結營收報表誤填平均值及比率計算錯誤

申請書(平均值) 自結營收報表(合計值)

減少前(110.3/4) 180,350 180,350

減少後(110.5) 76,686 76,686

減少比率 -57.5% -15.0%

申請書 自結營收報表

常見錯誤



• 停業（課）前後的營業額填寫相反，造成營業額增加。
• 各表件的比較方式不一致，部分營業額填在「A同年比
較」，部分填在「 B同月比較」。

• 未選擇比較的月份(5、6、7月)；或者6月提出申請，卻選
擇7月營業額比較。

其他溫馨小提醒～應避免事項



• 基本條件：立案、停業(課)、給付薪資、營業額
減少50%。

• 選擇比較方法「A同年比較」或「 B同月比較」

• 決定3項數據：(1) 110年比較月份；(2)正常營業
之營業額(x)；(3)停業時之營業額(y)。

• 準備佐證資料(3選1)：(1) 401、403表；(2) 405
表；(3)自結營收報表

• 確認營業額減少50%以上。

小結 -營業額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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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申請資格及營業額之計算
• 全職員工人數之計算
• 補助金額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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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定(兩個條件同時符合)

• 以 110 年 4 月 30 日之投保全職員工人數認定(不含外國籍
(取得永久居留證者不在此限)及部分工時者)。

• 全職員工人數應依法於事業系統完成登錄。

全職員工的定義

條件一、110.4.30投保勞工保險 條件二、於事業系統完成登錄



全職員工的佐證資料

正常營業
(110 年 4 月底) 5-7月

申請
資格一

申請
資格二

申請
資格一

申請
資格二

全職員工勞保
• 提供勞保證號/勞保
投保名冊 切結書二 --

未滿 5 人且
無成立勞保事業單位

• 全職員工薪資清冊暨
薪資轉帳證明。

• 全職員工薪資清冊暨
員工印領清冊。

切結書二 --

以現金支付薪
資，需檢附員
工印領清冊，
也要提供全職
員工薪資清冊



19

申請紓困補助時全職員工人數之認定(例1)

A B C D E F

Ⅹ

新員工1不在4月底勞保名冊中

A B C D E F A B C D
可認定之人數 0人

Ⅹ
★舊員工E、F在5月底離職，200人以下超過總數1/6

Ⅹ

A B C D E 1

110.4.30登錄勞保名冊之員工 110.5-7月可補助之員工人數

可認定之人數 5人



20

申請紓困補助時全職員工人數之認定(例2)

A B C D E F A B C D E F
未
登
錄

未
登
錄

A B C D E F

A B C D E F

O
已
達
基
本
工
資

Δ
未
達
基
本
工
資

達基本工資 4人

未達基本工資 0人

達基本工資 3人

未達基本工資 1人

達基本工資 3人

未達基本工資 2人

A B C D E F
未
登
錄

未
登
錄

Ⅹ Ⅹ

Ⅹ Ⅹ

A B C D EF 1E

Ⅹ

110.4.30登錄勞保名冊之員工 110.5-7月可補助之員工人數

未
登
錄

Ⅹ



• 【系統平台】與【切結書二】各欄位員工人數應一致。
• 慎選申請資格，申請資格二不需填報「未達基本工資人
數」，也不需上傳「切結書二」。

• 所提供之勞保或全職員工薪資清冊，必須為110 年4月
底資料。

• 達全職員工5人之機構，不可使用薪資清冊做為佐證資
料。

• 全職員工人數必須扣除部分工時者(未達24000元)及外
國籍(不含永久居留證者)。

• 注意提供身分證字號及員工姓名之正確性

其他溫馨小提醒



• 申請資格：「申請資格一」或「申請資格二」僅
能擇一。

• 決定全職員工人數，若為申請資格一，需額外提
供切結書二，內有未達基本工資人數。

• 準備佐證資料：
– 提供勞保證號務必填寫正確，否則系統撈不到
– 提供勞保名冊或全職員工薪資清冊暨薪資轉帳（或印
領清冊）證明。

• (1) 401、403表；(2) 405表；(3)自結營收報表
• 確認營業額減少50% 。

小結 – 全職員工人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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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申請資格及營業額之計算
• 全職員工人數之計算
• 補助金額計算



24

申請補助金額計算方式

未達基本工資
之全職員工

已達基本工資
之全職員工

機構 人數*1萬 人數*4萬

員工 每人3+1萬(註) --

小計 教育部補助4萬
安定基金補助1萬 教育部補助4萬

註：包含就業安定基金加發生活補貼新臺幣 1萬元

• 依「全職員工人數」補助
• 一次性補助對象分為「機構」與「員工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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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

O O O O O O

O O O O O Δ

Δ Δ Δ Δ Δ Δ

申
請
資
格
二

申請當時全職員工(假設6人)的薪資狀況：

申
請
資
格
一 未達基本工資 已達基本工資 總補助

機構 1人*1萬 5人*4萬 21萬

員工 1人*4萬 -- 4萬

未達基本工資 已達基本工資 總補助

機構 6人*1萬 0人*4萬 6萬

員工 6人*4萬 -- 24萬

未達基本工資 已達基本工資 總補助

機構 0人*1萬 6人*4萬 24萬

員工 0人*4萬 -- 0萬

O
已
達
基
本
工
資

Δ
未
達
基
本
工
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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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教育部教育紓困專線：(02)7752-3766、免付
費專線：0809-098001

•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(承辦單位)：
– 高小姐，電話：(02) 3343-1156
– 張小姐，電話：(02) 3343-1180

• 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6時。

紓困措施諮詢窗口及管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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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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